
 
 

 

 

令和 6 年度 就学援助制度的通知 

 

  在枥木市针对儿童・学生家长因经济上的原因导致其子女上小学、中学困难的情况，设立了通过援助其

学习用品费用、校餐费用等的方式，使该儿童、学生能够安心上学的支助制度。 

 

１．援助对象  
在枥木市内有住址的小学、中学就学的儿童、学生的家庭中，正在接受生活保护的家庭【要保护者】，

以及相当于接受生活保护、生活贫困、由教育委员会认定的、有必要接受就学支援的家庭【准要保护者】

为对象。 

【认定为准要保护的家庭】需符合下列①或②的家庭 

①  令和 6 年 4 月 1 日之后，估计能获得如下ア～ケ所记的任何一项措施的家庭或正在接受任何

一项措施的家庭（但在令和 6 年 4 月 1日～令和 7 年 3月 31日期间如下ア～ケ所记的措施结束

时，被援助对象资格也就此结束。） 

    ア 根据“生活保护法”停止或取消保护  イ 市町村民税的不征收    ウ 市町村民税的减免 

    エ 固定资产税的减免                  オ 国民年金缴纳金的减免  カ 国民健康保险税的减免 

キ 儿童抚养补贴的支付                ク 生活福利资金的贷款※    ケ 个人事业税的减免 

※ ク 生活福利资金的贷款仅限于社会福祉协议会的贷款 

② 符合如下 ア～イ 所记的任何一项由教育委员会认定因经济原因，使该儿童.学生难以就学的家

庭。 

ア 同一家庭※全体成员的前一年的总收入,根据生活保护法第 8 条第 1 项的规定，按厚生劳动大

臣认定的基准,由教育委员会算定在最低生活费 1.3 倍以下的家庭。 

 

イ  由于疾病，灾害等原因，收入显著减少，被认为需要援助的家庭等 

・ 申请书受理后,将会调查前一年的家庭总收入。若在单位没有进行年终调整者，请在税务局或市

政府市民税课完成所得申报。 

・ 令和6年1月1日现在的住址在枥木市外者, 进入6月后，请迅速向当时居住地的政府机关、

公所领取[令和5年1月～12月的所得证明书]并提交我处。 

  ※ 同一家庭是跟居民登记上的家庭无关，是指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全体成员。 

※ 家庭中只要有一位收入不明者,就不能被认定。 

 

〇针对申请援助的收入基准 

 （这只是基准，所以即使是同样的家庭成员结构，但因年龄、居住状况的不

同也会有所不同。） 

家庭成员结构 大人１人 

小学生１人 

大人１人 

中学生１人 

大人1人 

小学生１人

中学生１人 

大人2人 

小学生１人 

 

大人２人 

小学生１人 

中学生１人 

前年一年的家庭

全员总收入金额 

226万日元 

程度 

236万日元 

程度 

294万日元 

程度 

277万日元 

程度 

340万日元 

程度 

２．申请方法  

＜申请受理时期＞ 令和6年３月1日（周五）～令和6年４月12日（周五） 

＜提交单位＞ 请拿到市政府的窗口。（可邮寄） 

〒328-8686 枥木市万町9-25 枥木市教育委员会事务局 教育总务课 

总部大楼４楼４Ａ－５号窗口（平日8:30～17:15） 

※每个年度都需申请※ 

※ 

 

※新入学学习用品费的入学前支付申请,需要另外申请※ 

致诸位家长 

重要! 

重要! 

放宽 



 
 

  有申请意愿的家长，请向市役所或学校领取申请书，填写好必要的事项后，提交给枥木市教育委员会

事务局教育总务课。〔符合要保护者的人无需申请〕 

     ・即使是令和5年度被认定了的，但还须按年度，每年要申请。 

     ・申请书提交后,有可能所在地区的民生委员会到您家拜访,向您询问生活状况。 

    ・对于在申请受理时期内的申请，认定是从 4 月 1日开始。 

     ※审查结果将在 7 月左右经由学校通知。被认定后的援助费将通过学校，一年分 3 次（7、12、3

月左右）支付。 

    ・对于在申请受理时期之后的申请，每月的最后一天(当最后一天是周六、周日、节假日时, 假期结

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)为截止日期，认定是从下个月 1日开始。 

     ※从申请到出审查结果大约需要 2个月左右。 

   

３．援助内容 

支付的费用项目 
援助对象 

准要保护…○準要保护…□要  

援助金额 

小学 中学 

学习用品费  ○準  全学年  年额 11,630 日元 年额 22,730 日元  

上学交通费  ○準  

 负担上学单程距离在 4 公里以上的儿童以及 6 公里以上的学生中，使用通常最经济的上

学交通工具公交巴士的儿童学生的公交巴士的月票费 

(区域外上学者·指定学校变更者除外) 

上学用品费  ○準  

小・第 2 学年～第 6 学年 

中・第 2 学年～第 3 学年 

(以及未接受新入学学习用品费的第 1 学年) 

年额 2,270 日元 

不带住宿的校外活

动费 ○準  
全学年 

对象经费金额  

(1,600 日元为上限) 

对象经费金额  

(2,310 日元为上限) 

带住宿的校外活动

费 ○準  
全学年 

对象经费金额  

(3,690 日元为上限) 

对象经费金额  

(6,210 日元为上限) 

修学旅行费  

○準  □要  

小・第 6 学年  

中・第 3 学年 

对象经费金额  

(22,690 日元为上限) 

对象经费金额  

(60,910 日元为上限) 

体育实技用具费 

○準  

上中学体育课所需的体育实技用具(仅限于柔道服或者剑道用

具), 在全体授课学生都要各自准备用具，需购买其中一种用具时

(仅限于初中一次) 

用具或购物费用 

新入学学习用品费  

○準  
4 月认定の第 1 学年 54,060 日元 63,000 日元 

在线学习通讯费  

○準  
每家 1 人 年额 14,000 日元 

毕业影集费 ○準  
小・第 6 学年 

中・第 3 学年 

对象经费金 

(11,000 日元为上限) 

对象经费金额 

(8,800 日元为上限) 

校餐费 ○準  

小・第 1 学年～第 5 学年（第 6 学年免费）

中・第 1 学年～第 2 学年（第 3 学年免费）

（长期不食者除外） 

全额 

（1 个月 4,300 日元） 

全额 

（1 个月 5,100 日元）  

 



医疗费（医疗券） 

○準  □要  

仅限于全学年(学校体检中受到治疗建

议的特定疾病(学校保健安全法实施行

令第 8条规定的疾病) 

要 保 护 ＝ 全额  

准要保护 ＝ 保护者负担的部分 

○援助金额，根据国家的动向等也会发生变更 

○在年度中途追加认定时的援助金额 

支付学习用品费・上学用品费・・・年额÷12月×认定月数的金额 

其他费用・・・仅限于在认定日之后所实施、参加或购物的费用. 

 

       【咨询处】枥木市教育委员会事务局  

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总务课 教育总务系  TEL ０２８２－２１－２４６２ 


